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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史世無前列的，將“一

國兩制”具體化和法律化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

“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著作”，是“具

有創造性的傑作”。1“一國兩制”理論和兩部基本

法不僅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憲法的內容，而且在許多

方面突破了傳統的憲政理論。本文僅以基本法的解

釋制度為視角，對有關制度的創新性進行探討。 

 

 

一、基本法解釋機制及相關問題的說明 
 

在對基本法解釋制度2的創新性進行分析之前，有

必要首先對解釋機制本身作簡單的回顧，對解釋的客

體，即基本法的法律地位作簡單說明，以此為平台展

開討論。 

 

(一) 基本法解釋機制概述 

基本法的解釋機制，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43 條的規定，主要包括以下

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

的規定，像中國其他的法律一樣，基本法的解釋權屬

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與內地的法律解釋制度是一致

的，體現了“一國兩制”中“一國”的要求。 

第二，全國人大會常委會授權特別行政區法院在

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關於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

款自行解釋。在內地只有最高司法機關行使司法解釋

權，然而，在特別行政區，為了體現原有制度的延續

性，基本法在形式上保留了香港普通法下的法律解釋

制度和澳門法院解釋法律的制度。這是與特別行政區

司法權高度自治相配合的，體現了“一國兩制”中的

“兩制”。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所確立的制度與原

有的制度並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說有重大的變化。

因為，回歸前，香港和澳門的法院基本上是基於“司

法”而“釋法”3，是適用性解釋法律，包括對憲法或

憲法性法律的解釋，如香港法院對《英皇制誥》和《皇

室訓令》的解釋；澳門法院對《葡萄牙憲法》和《澳

門組織章程》的解釋，是法院固有的職能。回歸以後，

特區法院也有權解釋法律，但此種性質的解釋僅限於

法院對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的解釋，而對基本法的解

釋，是基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而進行。 

第三，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部

分條款的解釋在一定條件下應提請全國人大常委作出

解釋。即如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基本

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別行政區

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

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

由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

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特別行政

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

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基本法的有

關規定，體現了國家主權原則，也體現了“一國兩制”

中“一國”。 

第四，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基本法進行解釋前，

徵詢其所屬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雖然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對基本法進行解釋，但在解釋前

須徵詢有關委員會的意見。可以說，這是尊重特別行

政區意見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體現。 

可見，這一精心設計的特別的法律解釋制度，將

內地由立法機關解釋法律的制度和特區由法院解釋法

律的制度融合在一起，同時滿足了“一國”和“兩

制”的要求，從而形成了一種嶄新的法律解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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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釋客體──基本法的法律地位 

對基本法的解釋，是對憲法或憲法性法律的解

釋，還是對一部基本法律或一般法律的解釋，涉及到

法律解釋的不同類型和理論，而分析這一問題的前提

就需要明確基本法的法律地位。 

關於基本法的法律地位，或者說，基本法的定性，

歷來有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憲法為依據、

以‘一國兩制’方針為指導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地位”4；第二，基本法是一

部全國性的“基本法律”，在法律地位上為憲法的下

位法，不具有憲法的地位。5 第三，基本法是“憲法

的特別法”，認為基本法既不是憲法，也不是憲法的

下位法，而是憲法的特別法。6 第四，基本法是“憲

法性法律”，並對“基本法是憲法的特別法”的觀點

提出質疑，認為“如將基本法定性於‘憲法的特別

法’，有將基本法同憲法並列之嫌，會給人一種憲法

典是‘普通憲法’的感覺，這不符合成文憲法條件下

憲法典與憲法性法律的關係；另外，按照特別法與普

通法的一般理論，這種說法會造成基本法在效力上優

於憲法的誤解”。7 第五，基本法是“憲法性的特別

法”，認為如果只是將基本法定為憲法性法律，屬於

基本法律，不足以描述兩部基本法的特殊性，因此主

張基本法是憲法性的特別法。8 第六，特別行政區的

學者或司法界，基於兩部基本法均確立了其在特別行

政區法律體系中的最高地位9，一般將基本法視為特別

行政區的根本法律、“小憲法”、“憲法性法律”或

“憲法性文件”。10

其實，關於基本法的定性，宜從兩個不同的層面

進行分析，一方面，是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另一方面，

是在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中。 

首先，中國內地的法律體系，根據《憲法》和《立

法法》的規定，由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

規、地方性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組成，其中，

法律基於制定機關的不同又分為基本法律和其他法

律。基本法由全國人大制定，屬於基本法律，這一點

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在《憲法》和《立法法》這種

法律層面上，基本法屬於“法律”11的範疇。但是，

從其所規範的事項及其結構體例上來講，基本法規定

的是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居民的權利和義務、

政治體制等憲法性內容，其立法程序也不同於其他全

國性法律，而是以類似於制憲的方式制定的，顯然與

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不同，也正因如此，有觀點認

為基本法不是普通的基本法律，而是憲法性法律。12

至於何謂“憲法性法律”，似乎並沒用統一的界

定。有些國家的法律對此作出明確的規定，如葡萄牙

憲法，根據其第 122 條和第 169 條的規定13，“憲法

性法律”僅是指修改憲法之法律的表現形式，即修改

憲法的法律被稱為“憲法性法律”。不過，葡萄牙在

憲法保障方面，對“若干類別的規範，雖然在形式上

並非組成根本大法，但係憲法在實質或形式上所吸納

的客體，並受憲法本身效力保護，因此，這些規範好

若憲法規範本身，是不可違反的。例如：第 296 條(《澳

門組織章程》)”。14 也就是說，某些規範，儘管在

憲法上未被稱為憲法性法律，但實際上受到比一般法

律更高效力的保護。而其他國家的憲法更多的是沒有

明確的規定。另一方面，在理論上，有學者將“憲法

性法律”解釋為：“在成文憲法國家中，憲法以憲法

典的形式表現出來，憲法性法律則通過憲法典進一步

地在相關地域或領域裏註釋着憲法；相反在不成文憲

法國家裏，憲法則直接通過憲法性法律表現出來。”

“相比憲法(或憲法典)的整體性而言，憲法性法律只

是對憲法(或憲法典)在某一方面細化而已。故無論是

在成文憲法國家裏，還是不成文憲法國家裏，憲法性

法律在展現憲法時，是註定無法以整體的姿態出現

的，從而呈現出系列分散的形式。然憲法性法律儘管

無法以整體的形式展現憲法，但依然在某一方面承載

着憲法作為根本法的使命。因此，憲法性法律分別在

相關方面起着引領和指導的作用。”從這種意義上分

析，在理論上可將基本法界定為憲法性法律。   

就基本法的解釋而言，由於根據《立法法》，在法

律上並沒用憲法性法律和一般法律的劃分，不論是基

本法律還是其他法律統稱為法律，所適用的解釋程序

是相同的，而且《立法法》並沒有規定憲法或憲法性

法律的解釋程序，也正因如此，有觀點主張將全國人

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等同於對其他法律的解釋。

但這種觀點在法律上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基本法儘管

在形式上是一部效力及於全國的基本法律，然在實質

上具有憲法性法律的特徵，而且，基本法本身對其解

釋已經有特別的規定，再者，全國人大在制定《立法

法》時，在其草案説明中也作出排除，指明“根據憲

法第三十一條制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對其修改和解釋程序都作了特別規

定，這兩個法律的修改和解釋應當分別按照兩個基本

法的規定執行。”15 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

的解釋可以說是對效力低於憲法的一部憲法性法律的

解釋。 

其次，在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中，兩部基本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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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均規定了：一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

均以基本法為依據，表明基本法是特別行政區立法的

依據；二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任何法律和其他規範性

文件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基本法的地位高於“原

有的法律”、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的法律和其他規範

性文件，表明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中具有凌

駕於特區其他立法的地位。可見，基本法在特別行政

區“具有憲制性地位” 16，是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

和司法的根本依據。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言，在特別

行政區範圍內對基本法的解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儼如一個國家對憲法的解釋。 

由此可見，基本法具有雙重性，在國家法律體系

內，其屬於憲法下的憲法性法律，而在特別行政區法

律體系中，其是憲制性法律。17 相應地，全國人大常

委會關於基本法的解釋，從廣義上來講，是對基本法

律的解釋，從狹義上來講，是對憲法下的憲法性法律

的解釋；而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則是對特

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的解釋。 

 

 

二、基本法解釋制度對傳統憲法解釋 
制度的創新 

 

之所以將基本法的解釋制度與現行的憲法解釋制

度相比較，主要是以特別行政區為視角，即基本法是

特區政策和立法的依據，特別行政區任何規範性文件

均不得抵觸基本法。從這種意義上講，特別行政區對

基本法的解釋類似其他國家對其憲法或憲法性法律的

解釋。 

 

(一) 傳統憲法解釋制度概述 
憲法解釋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被賦予不同的含

義，本文所稱的憲法解釋，專指依照憲法規範所訂定

的有權解釋憲法的機關所作的解釋。亦即“憲法解釋

的概念應當限定於憲法解釋機關這一層次上，是一種

有權解釋，而非其他機關、其他人的無權解釋。”18 目

前，在世界範圍內，關於憲法或憲法性法律的解釋制

度主要有以下四種模式： 

第一，立法機關解釋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一般

由立法機關或者由兼具立法職能的國家機關或其常設

機構實施憲法解釋功能。19 如中國、越南和厄瓜多爾

等。20

第二，普通法院解釋模式。這一制度源於美國

1803 年的一個判例，由最高法院馬歇爾大法官所創

設。雖然美國憲法並未規定法院擁有憲法解釋權，但

大法官宣稱“解釋法律是法官的職責”，“違憲的法

律不是法律”。由於英美法“遵循先例”的原則以及

最高法院在整個國家結構中的地位遂使這一判例確立

了由普通司法機關解釋憲法的制度。 

第三，憲法法院解釋模式。這一模式由奧地利創

立，並主要基於第四種權力理論而產生。21 許多歐洲

國家也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設立憲法法院，並由憲法

法院掌管憲法和憲法性法律的事宜。這一模式更注重

憲法秩序的保障，所以，其並不像普通法院解釋模式

一般僅僅在具體個案的審查中解釋憲法，而是在抽象

審查過程中也可以解釋憲法。 

第四，憲法委員會解釋模式。這一模式由法國確

立，其與上述憲法法院解釋模式的理論基礎是一致

的，也是由專門的機關解釋憲法，只不過這一機關不

是憲法法院，而是專門的委員會。 

 

(二) 基本法解釋制度的創新 

基本法的解釋，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其解釋權分

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特別行政區法院行使，顯然不

屬於上述四種典型的解釋模式中的任何一種，與上述

傳統的憲法或憲法性法律的解釋模式相比，其創新性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不同類別的解釋主體並存 

在立法機關解釋模式中，憲法的解釋權被賦予立

法機關。在普通法院解釋模式中，解釋主體均為法院。

在憲法法院解釋模式中，由於運作模式不同，解釋的

主體範圍也不同，一類是在集中型國家，如德國等，

憲法的解釋主體主要是憲法法院；另一類是在實行混

和模式的國家，如葡萄牙，儘管設有憲法法院，但仍

保留普通法院在訴訟中解釋憲法的權力，只是由憲法

法院有權對憲法作出最終解釋和裁決，但無論如何，

在憲法法院解釋模式中，憲法和憲法性法律的解釋主

體均為司法機關。而在法國的憲法委員會解釋模式

中，根據《法國憲法》第 61 條的規定，憲法解釋權屬

於憲法委員會，並主要是抽象解釋。另外，在上述各

模式中，不論由哪一機關負責解釋，解釋主體都是對

其國家最高法律即憲法進行解釋。 

而基本法將解釋權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特別行

政區法院，解釋主體的地位和性質均不同，屬於不同

類別的主體。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和立

法機關的常設機構，特別行政區法院是地方的司法機

關。另一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基本法解釋主體之

一，但與立法機關解釋模式不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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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解釋並不是對憲法的解釋，而是對效力低於

憲法的憲法性法律的解釋。 

2. 不同來源的解釋權力共存  
在傳統的憲法和憲法性法律解釋模式中，解釋機

關的權力均是由憲法或憲法判例所賦予，各機關的解

釋權均源自同一依據。 

而基本法的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是由

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是一種主權者的權利，是固有

的；而特別行政區法院的解釋權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

予的，即該解釋權不是固有的，而是授權的。也就是

說，在基本法解釋制度中，兩類來源和特質不同的解

釋權共存。但兩類解釋權並不是等同或並重的，根據

授權理論，授權解釋與授權者的固有解釋相比是從屬

性解釋。22

3. 不同性質的解釋程序相銜接   
在傳統的憲法和憲法性法律解釋模式中，解釋機

關所適用的要麼是立法程序，要麼是司法程序，而且

整個解釋過程所適用的程序是同類的。 

基本法解釋制度涉及兩類不同性質的主體，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為立法機關，其對基本法的解釋適用《立

法法》規定的法律解釋程序和基本法規定的特別程

序；而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解釋基本

法，所適用的是司法程序。特別是，在基本法規定的

條件下，終審法院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

作出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對基本法的解釋由司法機

關的解釋程序轉為立法機關的解釋程序。這是其他任

何傳統解釋制度所沒有也不會發生的情況。 

4. 不同範圍的解釋相結合 
在傳統的憲法和憲法性法律解釋模式中，解釋主

體是對整部憲法或憲法性法律作出解釋，一般沒有對

條文或範圍的限制。 

在基本法的解釋制度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對

基本法所有的條文進行解釋，而特別行政區法院雖然

參與基本法的解釋，但與普通法院的司法解釋模式不

同，因為其並非有權對基本法的所有條文不受任何限

制地進行解釋，而是對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

可自行解釋，對基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以解釋，但在

法定條件下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而且全國人

大常委會一旦作出解釋，法院在引用有關條款時，應

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 

5. 不同類別的解釋相統一  
關於憲法解釋，一般分為抽象的立法解釋和具體

適用性的司法解釋。23 在立法機關解釋模式中，立法

機關或權力機關所作的解釋是立法解釋，有關解釋一

般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在普通法院模式中，法院是在

具體的個案中為了適用法律作出司法解釋，有關解釋

在形式上只對個案有約束力。但由於普通法係國家遵

循先例約束原則，即上級法院的判決應成為下級法院

未來類似案件的判決依據；最高法院的判決，則成為

全國所有下級法院判決的依據。24 所以，其作出的解

釋在實際上可能成為其他裁判的依據；在憲法法院的

解釋模式中，根據不同的情況，既有具有普遍性的解

釋也有具體的司法解釋，所作的解釋對普通法院有約

束力；而憲法委員會所作的解釋一般是抽象的解釋，

具有普遍的約束力。 

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就其運作形式而言，大致有

以下幾種情況：第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特區終審法

院或特區行政長官25的提請被動地解釋；第二，全國

人大常委會主動解釋；第三，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

對自治條款或非自治條款進行解釋。從理論上講，全

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解釋，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作出

的，都是就基本法的條文進行抽象性的解釋，並不直

接針對具體個案。當然，在應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提

請解釋的情況下，有關解釋會與個案有關並由特區法

院作為依據適用於具體個案。而特區法院的解釋不可

能是抽象的解釋，而只能是在審理具體個案的過程中

作出司法解釋。但就解釋機制的整體而言，既是立法

解釋與司法解釋的並存與統一，也是抽象解釋與個案

解釋並存與統一。26 就解釋的效力而言，基本法的解

釋，既有具普遍約束力的解釋，也有僅僅針對個案的

解釋，不同效力的解釋在同一解釋機制中共存。 

由此可見，基本法所確立的解釋模式既不同於普

通法院解釋模式，也不同於立法機關、憲法法院或憲

法委員會的解釋模式，而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最

終立法解釋權並授權特別行政區法院行使司法解釋權

相結合的混合模式。但這一模式又賦予了特別行政區

法院近乎全部且相當獨立的解釋權：所謂“全部”，

是指特別行政區法院既對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享有解釋

權，又可在審理案件時對非自治的條款行使解釋權，

從而使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基本法所有條款均有解釋

權；所謂“相當獨立”，一方面，在自治範圍內法院

自行解釋，無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立法解釋；

另一方面，即使按照提請程序，在終審法院提請全國

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之前的適用性司法解釋，亦不受

其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解釋之影響。27 而且，基本

法賦予特區享有終審權，這更增強了其獨立性。可見，

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從根本上突破了傳統的憲法和憲法

性法律的解釋模式，所以，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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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踐了憲法和憲法性法律的解釋 將這種解釋機制稱為一種新型的憲法和憲法性法律的

解釋模式。 憲法第 67 條規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憲

法，監督憲法的實施。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監督憲

法的實施，並為了履行有關職權而解釋憲法。33 但憲

法以及《立法法》均未對監督程序等作出具體的規定，

所以，儘管憲法明確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

監督憲法實施的職權，但具體實施的制度尚待完善。

另外，在實踐中，憲法或憲法性法律的解釋鮮有。 

 

 

三、 基本法解釋制度對中國憲政體制下 
法律解釋制度的發展 

   

“一國兩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無前例的新事

物28，基本法的制定和實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史

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隱含着豐富的法治、憲政、人

權、自治和民主的價值內涵。基本法的解釋制度從多

個方面突破和發展了中國憲政體制下憲法和法律解釋

制度。 

而在“一國兩制”下，憲法性法律的解釋卻被頻

繁地運用。自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基本法》實施以

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三次對《香港基本法》的有關

條文作出解釋，這被認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

的歷史上是罕見的34，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基本法的

解釋更為頻繁，截止 2005 年 5 月，有超過 1/3 的基本

法條文已經由香港法院作出解釋。35 可見，在“一國

兩制”的實踐中，憲法性法律的解釋得以實現，而且，

應當承認，無論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是特別行政區法院

對基本法的解釋，都會推動基本法解釋制度的不斷發

展和完善，也將推動中國憲法、憲法性法律以致整個

法律解釋制度的發展。 

 

(一) 突破了現行的法律解釋制度 
中國憲法將憲法和法律的解釋權賦予全國人大常

委會，實行的是由立法機關解釋憲法和法律的制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

含義”或“法律制定後出現新情況，需要明確法律依

據”的情況下解釋法律。29 儘管在中國的法律解釋制

度中還存在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等30，如最高法院可

以作出司法解釋，但其範圍只限於審判工作中具體應

用法律的問題，且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均無解釋權。而

且，包括最高法院在內的各級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

均無權對憲法或憲法性法律作出解釋。另一方面，在

憲法規範方面，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憲法和法律的解

釋無任何特別限制，而且其所作的解釋不僅是最終的

權威性解釋，還具有最高效力。31

 

 

四、結語 
 

“一國兩制”下的基本法解釋制度確實有其獨特

性，它將內地的立法機關解釋法律的制度和港澳原有

法院解釋法律的制度融合在一起，從而滿足了“一

國”和“兩制”的要求。這種創新性的解釋制度不但

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的法律解釋制度，而且也突破了傳

統的憲政理論和制度。 

而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作為地方的特別行政區的

各級法院不僅可以解釋由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

而且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還可以對基本法關於特區

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在法定條件下對其他條

款也可以解釋。另外，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

擁有最終解釋權，但基本法對其解釋權作了特別的限

制，如在進行解釋前，徵詢其所屬的基本法委員會的

意見。再者，特別行政區法院解釋與全國人大全委會

解釋之間的關係、銜接以及法定的啓動程序等與內地

的情況均不同。可見，“一國兩制”下的基本法解釋

機制已經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中國現行的法律解釋體

制。32

制度創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應考察這一制

度是否真正吸取其他各種制度的精華，並將其有機地

結合起來，而且有關制度是否真正符合實際情況並切

實可行。另外，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特別行政區法

院多次解釋基本法，但尚未有一次完全依據基本法設

計的程序而運作，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對基本法多個

條文進行了解釋，港澳終審法院從未提請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過解釋，原因何在，值得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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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於 1990 年 2 月 17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通過基本法(草案)，鄧小平當天會見起草委員會

全體委員時講話的部分內容。轉引自蕭蔚雲：《論香港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244 頁。 
2 鑒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兩部基本法關於基本法解釋制度的規定是相同的，而本文主要針對解釋制度本身進行分析和

討論，所以，在一般情況下，不特別區分香港或澳門基本法。 
3 王振民：《論回歸後香港法律解釋制度的變化》，載於《政治與法律》，第 3 期，2007 年，第 4 頁。 
4 吳邦國：《深入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把“一國兩制”偉大實踐推向前進──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實施十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於《求是雜誌》，第 12 期，2007 年，第 3 頁。 
5 蕭蔚雲主編：《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 73 頁；許崇德：《港澳基本

法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6 頁。 
6 該學者主張基本法既不是憲法，也不是憲法的下位法，而是憲法的特別法。認為這樣才能使其不因與憲法的抵觸而無效

──例外於普通法本就是特別法的特徵。認為憲法乃是通過其特別法對特別行政區發生效力。李琦：《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之性質：憲法的特別法》，載於《廈門大學學報》，第 5 期，2002 年，第 15-23 頁。 
7 劉茂林：《香港基本法是憲法性法律》，載於《法學家》，第 3 期，2007 年，第 14-17 頁。另外，台灣學者王泰銓也認為

基本法可被視為“憲法性法律”，王泰銓：《香港基本法》，台北：三民，1995 年，第 22 頁。 
8 這種觀點與上一觀點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不過是認為基本法這一憲法性法律與其他憲法性法律相比更具有特殊性。王

振民：《“一國兩制”實施中的若干憲法問題淺析》，載於《法商研究》，第 4 期，2000 年，第 3-12 頁。 
9 《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香港

基本法》第 11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 
10 陳弘毅：《法律學的世界》，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334-344 頁。 
11 這裏“法律”的含義是確定的，就是《立法法》第 7 條和第 8 條規定的全國人大制定修改的基本法律及除此之外由全國

人大常委會制定修改的其他法律。 
12 劉茂林：《香港基本法是憲法性法律》，載於《法學家》，第 3 期，2007 年，第 14-17 頁。 
13 葡萄牙憲法將議會行為的形式分為憲法性法律、組織法、法律、動議和決議。即將法律分為憲法性法律、組織法和法律。

憲法性法律：修改憲法的法律；組織法：主權機關據位人的選舉、公民投票制度、憲法法院的組織、運作及程序、戒嚴

及緊急狀態的制度、國防的組織、對於因國防而產生的義務的訂定，以及武裝部隊的組織、運作與紀律等大綱；法律：

其他的法律幾乎均採用法律的形式。 
14 J. J. Gomes Canotilho、Vital Moreira 著，馮文莊、黃顯輝、歐陽琦譯：《憲法的依據》，澳門：澳門大學法學院，2003 年，

第 213 頁。 
15 參見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顧昂然《關於〈立法法〉草案》的說明。 
16 同註 4。 
17 本文認為“憲制性法律”比“憲法性法律”能更貼切地反映出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因為，憲法性法律一般

是在相關地域或領域裏進一步地註釋憲法，只是對憲法(或憲法典)在某一方面細化，如組織法等。“憲法性法律”能夠

說明其比一般法律重要，但它並非其他任何法律等規範性文件的依據，所以尚不能準確表達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法律體

系中的地位。“憲制性法律”一方面說明其規定了憲政制度，另一方面表明是其他制度和立法的依據。 
18 徐秀義、韓大元：《現代憲法學基本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157 頁。 
19 由立法機關解釋憲法源於羅馬法的傳統觀念，即認為法官的職責只是適用法律，禁止法官解釋憲法，發生疑義，只能由

法院申請議會解釋。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67 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解釋法律。越南 1980 年憲法

第 100 條規定，國務委員會有權解釋憲法。1946 年厄瓜多爾憲法第 189 條規定：憲法為本國的最高法律。所有與憲法

相抵觸或違背其條文的任何法律、命令、規則、法令、條款、公約或條約均無效。惟國會有權對憲法作有普遍拘束力的

解釋，並對憲法規定發生疑義的任何令狀的意義有解釋之權。 
21 這種理論認為，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憲法解釋是一國最重要的權力，行使此項權力的機關應當位於普通機關之上，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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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得超然的地位，這樣才有利於解決憲政體制下的重大問題，維護憲法的權威。參閱李建鋒：《憲法解釋程序程序比

較分析》，載於《憲法理論與問題研究》(第五輯)。 
22 從屬性的特徵是：○1 授權解釋從屬於授權機關；○2 授權解釋嚴格受到授權條款的限制；○3 授權解釋的內容從屬於固有解

釋，法律效力地位低於固有的解釋。參閲鄒平學：《港澳基本法解釋機制基本特徵芻議──以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為解

讀對象》，發表於“成功的十年：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學術研討會。 
23 關於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有不同的界定標準，有的以解釋主體為標準，立法解釋是立法機關根據立法原意，對法律規範

具體條文的含義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術語、定義所作的說明。司法解釋即由司法機關作出的解釋，目的是為了適用法律；

有的以解釋的實質內容來區分，將立法解釋界定為，對原有條文的原意作出解釋，包括擴大或縮小的解釋，涉及到法律

應是甚麽的層面。而適法解釋，就是將法律的規定適用於具體事實，它不涉及法律應該是甚麽。駱偉建：《論全國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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